
靜宜大學台灣文學系碩士班學分抵免細則 

 民國 112年 12 月 13日教務處備查 

 

第一條 本細則依據「靜宜大學學生抵免學分辦法」訂定之。 

第二條 凡於學生入學前在原肄業大學碩士班或本校推廣教育處修習碩士班學分

之課程，其科目名稱、學分數相同者得以抵免，名稱不同而內容相同者，

需檢附該科目之課程內容綱要辦理，如有疑義，經系主任核定後得抵免。 

第三條 研究生須於規定期間辦理抵免。 

第四條 抵免學分數其他未盡事宜，依「靜宜大學學生抵免學分辦法」

辦理。 

第五條 本細則經系務、院務會議通過後送教務處備查，修正時亦同。 

 

 

民國 95 年 2 月 23 日系務會議修訂通過 

民國 95 年 3 月 29 日教務會議修訂通過 

民國 96 年 1 月 10 日教務會議修訂通過 

民國 99 年 3 月 31 日教務會議修訂通過 

民國 100 年 3 月 3 日系務會議修訂通過 

 民國 102 年 3 月 19 日系務會議修訂通過 

民國 103 年 3 月 12 日教務會議修訂通過 

民國 112 年 6 月 6 日系務會議修訂通過 

  民國 112年 9 月 27日教務會議修訂通過 

民國 112 年 11 月 14 日系務會議修訂通過 

民國 112 年 11 月 21 日院務會議修訂通過 

 

 

   

 
   

 


